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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專員公署
Office of The Ombudsman

高級調查主任鄭浩平先生
高級調查主任崔毅賢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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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

第㇐部：職能與權責
第二部：查訊及調查
第三部：本署概況
第四部：統計數字
第五部：調解
第六部：個案研究
第七部：投訴人的處理
第八部：問答環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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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㇐部



28 & 29/10/2020

3

理想與使命

理想：
確保香港的公共行政公平和有效率，
兼且問責開明，服務優良。

5

使命：
透過獨立、客觀及公正的調查，處理及解決因
公營機構行政失當而引起的不滿和問題，以及
提高公共行政的質素和水平，並促進行政公平。

信念

 以公正客觀的態度進行調查

 勇於承擔責任，為市民和在
本署職權管轄範圍內的機構
提供便捷的服務

 對市民和機構尊重有禮

 維持專業水平，切實履行本署各項職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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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能

 調查政府部門（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秘書處、香港輔助警察隊、
香港警務處及廉政公署除外）及26個公營機構行政失當的投
訴

 調查所有政府部門涉嫌違反
《公開資料守則》的投訴

 就涉及公眾利益及廣受市民關注的事項，展開主動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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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專員職權範圍所涵蓋的公營機構
1. 九廣鐵路公司
2. 市區重建局
3. 平等機會委員會
4. 民眾安全服務隊
5. 立法會秘書處
6. 地產代理監管局
7.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
8.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
9.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
10. 香港房屋協會
11. 香港房屋委員會
12. 香港金融管理局
13. 香港藝術發展局
14. 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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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保險業監管局
16.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
17. 消費者委員會
18. 財務匯報局
19.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
20. 僱員再培訓局
21. 機場管理局
22. 職業訓練局
23. 醫院管理局
24. 醫療輔助隊
25.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
26. 競爭事務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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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失當
 ㇐般是指行政拙劣、欠缺效率或不妥善，包括：

 不合理的行為，包括拖延、無禮、不為受行動影響的人着想

 濫用權力，包括作出下述行動：
- 不合理、不公平、欺壓、
歧視或不當地偏頗；或

- 基於法律上或事實上的
錯誤而作出的行動

 不合理、不公平、欺壓、歧視或不當地偏頗的程序
9

不受調查的行動

 保安、防衛或國際關係

 法律程序或檢控任何人的決定

 合約或商業交易

 人事方面的事宜

 行政⾧官親自作出的行動

 有關施加或更改土地權益條款的決定

 香港警務處或廉政公署就防止及調查任何罪行而採取的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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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投訴的限制
 投訴人對投訴事項已知悉超過兩年

 投訴由匿名者提出

 投訴人無從識別或下落不明

 投訴並非由感到受屈的人士或適當代表提出

 投訴人及投訴事項與香港並無任何關係

 投訴人有權利根據法律程序（司法覆核除外）提出上訴或尋求補救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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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的權力

 即使沒有接到投訴，也可主動展開調查

 向任何人索取資料、文件或物件，以及進行查訊

 傳召任何人提供資料

 要求證人宣誓並進行訊問

 公布申訴專員認為是關乎公眾利益的調查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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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規定

 《申訴專員條例》（第397章）第15 (1)條

 本署所有人員均須將符合以下說明的㇐切事項保密：
(a)  由任何調查或申訴所引起的
(b)  在行使其職能時所實際知悉的

 任何人不遵守這項規定：
(a)  即屬犯罪，以及
(b)  可被處罰款 50,000元及監禁兩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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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本署提出投訴的方式

 親臨本署

 書面
 投訴表格
 信件（郵寄）
 傳真
 電子郵件 （自2000年開始）

 電話（自2001年開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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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投訴流程圖

16

接到投訴

由評審組進行評審

不在職權範圍內

或受條文所限不得處理

15個工作天內回覆投訴人

評審後決定受理

調解 查訊 全面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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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投訴的方式
 查訊

 ㇐般性質的投訴個案

 如認為適當，申訴專員會要求
被投訴機構同步回覆本署及投訴人

 申訴專員會審研有關機構的回覆、投訴人對回覆的意見，以及任何其他
相關資料或所蒐集的證據

 申訴專員會把查訊結果告知投訴人，如有需要，亦會建議所涉機構採取
補救行動或改善措施

 如認為有必要更深入及全面地調查投訴事項，申訴專員會展開全面調查
17

處理投訴的方式

 調解
 不涉及行政失當或情況只是輕微的個案

 申訴專員必須先得到投訴人和被投訴機構同意

 投訴人與所涉機構的代表會面，以尋求雙方
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

 本署會委派受過相關訓練的調查員，擔任中立的調解員

 假如調解須終止或調解不成功，個案會重新以查訊或全面調查方式處理。
申訴專員會委派另㇐位調查員負責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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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投訴的方式

 全面調查

 性質較為複雜，涉及原則性
問題、制度上出現流弊或
嚴重行政失當的投訴個案

 申訴專員先知會被投訴機構的首⾧，然後展開全面調查

 本署在完成這種深入的查訊後，往往會建議所涉機構採取改善措施或
補救行動

19

調查結果分類

20

調查結果

投訴
成立

投訴部分
成立

投訴不成立，

但機構另有

缺失

投訴不
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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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動調查

 ㇐般而言，調查的事項包括：

 關乎重大公眾利益或廣受市民關注

 涉及宏觀的層面

 社會上某階層的市民可能因為政府部門／公營機構行政失當而遭受
不公平的對待

 不適合在法庭或審裁處解決；以及

 並非另㇐個機構正在調查的事項

21

主動調查

 目的：

 徹底跟進由於調查個別投訴所揭露的行政體制上的問題

 及早研究及消除會引起投訴的問題；以及

 解決那些相信或懷疑是引致投訴的根源性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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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後的跟進行動
 建議及報告：

 申訴專員除了在調查報告提出意見
和理據外，還可以向被投訴機構的
首⾧提出補救措施或改善建議

 所提出的建議並沒有法律約束力

 申訴專員若認為有關機構沒有充分落實建議，可向行政⾧官呈交報
告

 申訴專員若發現嚴重失當或處事不公的情況，可進㇐步向行政⾧官
報告，政府須於㇐個月內把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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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概況

第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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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圖

25

申訴專員

副申訴專員

3 個調查組
1 個主動調查組評審組

調查科2 編譯組調查科1 行政及發展科

3 個調查組
1 個主動調查組

顧問

外務組
資訊

科技組

總務
及

財務組

人力
資源組

26

人手編制

(66)

(50)

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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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

統計數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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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跟進並終結的投訴個案：
最多人投訴的十個機構(2019/20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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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到的查詢/投訴數目(2019/2020)

30

向本署提出投訴的方式(2019/20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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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處理的投訴個案的性質(2019/20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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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

第五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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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在調解方面的表現(2019/2020)

33

34

調解分享

授權

 《申訴專員條例》第11B條
 由申訴專員按第6(1)條委任調解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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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分享

適合調解條件

申訴事項不涉及／僅涉及輕微行政失當

自願參與

過程保密

36

調解分享

與雙方作初步
溝通的重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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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分享

投訴人代表
授權的重要性

38

調解分享

專業調解技巧
的重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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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分享

保障

 參與者可隨時退出
 調解員可終止調解
 若調解不成功：

 調解員不會再擔任個案的調查員
 調解過程中的言詞／文件不可成為調查的證據
 調解過程中的言詞／文件不可成為法庭、研訊／其他法例

程序的證據
 調解員須遵守保密條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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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分享

好處

 省時，富彈性
 由中立第三者主持，保持和諧
 非判斷性，無對錯之分
 促進性談判
 注重雙方需求和利益
 觀點及溝通，非證據
 現在及未來，非過去
 由爭議雙方做出決定
 不論斷「對錯」，協議達「雙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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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分享

促進式調解 (Facilitative mediation)
著重利益，解決問題

調解員具備調解專才，毋須在爭議範疇有實質經驗

促進爭議雙方尋找共通點及雙方認同的解決方案

將立場式談判轉移為基於利益的談判

將人與問題分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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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分享

調解員的角色

獨立公正的第三者

沒有個人觀點、意見、決定

關心、尊重及同情

良好的溝通及聆聽技巧與人際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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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分享

何時應終止調解會議
雙方不斷違反規則

別有用心

雙方對調解員/程序失去信心

受到暴力/生命威脅

不合法的協議

極度權力不平衡

關係破裂/無意談判

不可能解決的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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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流程

◊ 調解員開場白

◊ 雙方陳述

◊ 調解員總結

◊ 議程確立

◊ 首次共同會議

◊ 首次個別會議

◊ 達成協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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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代表須充分掌握個案內容及相關政策／
程序

 代表可即場為協議作出最終決定

 持坦誠開放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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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目標

找出共同基礎

找出雙方需要

確定議題

找出可行方案

達成和解協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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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員須注意事項

使用簡單易明語言、切忌中英夾雜及專業用語

說話保持中立、公正

顯示同理心和關心以獲取信任及信賴

盡快澄清

一方講話，要留意另一方，行為可能顯露分歧

不要多言

注意自己的行為對調解過程及雙方的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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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參與機構的好處

 解決糾紛：事態由「負」變「正」
 促進溝通：重開話匣子，建立互信
 改善服務：共同參與，改善服務
 顧存體面：不論對錯，共商和解
 善用資源：調解耗用相對少的公共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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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研究

第六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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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人的處理

第七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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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上沒有武林秘笈的

52

社會的變遷

社會、政治及科技的變革

不斷提升的期望

投訴文化的改變

投訴渠道的方便

社會能滿足你的需要，但不能滿足你的貪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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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心研究 Careful Study；

小心考證 Examination；

系統性搜證 Systemic Search；

正式調查 Formal Inquiry。

接收個案初階

54

 法例有關的事項

 行政有關的事項

 刑事上有關的事項

 專業上有關的事項（學術、醫療、
科研、工程等）

分清性質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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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據及資料的來源：
 一手(primary)／二手(secondary)
隔壁老王還是三姑六婆／道聽途說

 人(people)／物(physical)

 公開途徑所得(Overt)/翻查所得(Paper Examination)

 隱蔽行動所得 (Covert)包括錄影、錄音、跟蹤

投訴資料的可靠性

56

 考慮，包括證人（投訴人）的動機及可信性

 資料來源的動機及可信性

 資料來源的性質及嚴重程度

 整理核對／評估

 入檔／保存

 應用

投訴資料分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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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調查員應具備的特質：

 保持思想開放 (不是指人)及有尋根問底的精神 (表面

的故事 = 事實)

 具備透視能力，看穿表層、挖掘深層真相

 “能穿戴不同帽子和鞋子”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

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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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環節
Question & Answer

第八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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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
Thank you


